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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处方管理办法》的处方的标准与书写规则、处方权管理、处方流程管理、处方调剂规范、

处方评价和信息化应用等 6 个方面讨论医院信息系统的应用如何跟进《处方管理办法》的施行，使

医院信息系统中住院和门诊的处方管理符合《处方管理办法》的规范要求，保证《处方管理办法》

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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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在 5 月 1 日正式施行，该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对医院

信息系统的应用，尤其住院和门诊处方管理提出规范性要求。本文从医院信息系统应用的的角度，

探讨医院信息系统的住院和门诊处方管理如何与《处方管理办法》的施行相结合。 

 

1． 处方的标准与书写规则 

《办法》规定了处方内容（前记、正文和后记）和处方颜色。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处方，前记还应当包括患者身份证明编号，代办人姓名、身份证明编号。对于处方颜色，普通、急

诊和儿科处方用纸分别为白、淡黄和淡绿色，麻醉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用纸为淡红色。麻醉和一、

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右上角要做标注。信息系统要按照《办法》的规范，对处方打印模块进行相应调

整，设置不同类别处方打印纸颜色提示，以便医生操作。麻醉和精神药品要打印右上角标注。 

《办法》要求处方的患者一般情况、临床诊断填写清晰、完整，并与病历记载相一致。还规定

了除特殊情况外，应当注明临床诊断，这就要求门诊医生要在开具处方时必须注明临床诊断。为了

方便医生使用，信息系统可以提供标准临床诊断术语字典（符合 ICD9 或 ICD10）检索和录入功能，

使医生能够比较快捷和准确地填写临床诊断信息。不可以在临床诊断处随意填写“体检”、“开药”

或其它不规范的诊断内容。 

《办法》要求病区用药医嘱按处方管理，信息系统传输到药房或摆药中心的医嘱不能只是摆药

清单，而应该包括处方的前记、正文和后记各项内容，以便药师能够进行审核。进一步可以在药房

或摆药中心安装病历浏览程序，使药师能够详细了解患者病情，更有效指导合理用药。 



《办法》规定了患者年龄应当填写实足年龄，新生儿、婴幼儿写日、月龄。这就需要门诊医生

工作站不能对年龄输入“成”字等不规范的填写，也不能直接用当前年份减去患者出生年份得出患

者年龄，而应当根据患者生日的年月日与信息系统的当前日期进行取整运算对成人取年数、对婴幼

儿取月数、对新生儿取日数。 

对于药品的数量，《办法》规定每张处方不得超过5种药品，还规定了开具处方后的空白处划一

斜线以示处方完毕。这就需要信息系统对每张处方的药品数量进行相应的限制，并有处方完毕标识。 

《办法》规定药品应当按照说明书规定的常规用法用量使用，特殊情况需要超剂量使用时，应

当注明原因并再次签名。这就需要信息系统对药品用法用量建立常规用法用量参照表，并据此进行

相应限制，特殊情况需要超剂量使用的，在注明原因并再次签名的条件下，系统才能开通此药品的

使用。 

对于中药饮片处方，《办法》规定应当单独开具，还规定了应当按照“君、臣、佐、使”的顺序

排列；调剂、煎煮的特殊要求注明在药品右上方，并加括号，如布包、先煎、后下等；对饮片的产

地、炮制有特殊要求的，应当在药品名称之前写明。信息系统的中药饮片处方模块要进行相应调整，

规范排列顺序，规范特殊要求情况下标注的位置和形式。 

 

2． 处方权的管理 

《办法》对于处方权的获得，规定了医师应当在注册的医疗机构签名留样或者专用签章备案后，

方可开具处方。还规定了试用期人员开具处方，应当经所在医疗机构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审核、并

签名或加盖专用签章后方有效。还规定了进修医师由接收进修的医疗机构对其胜任本专业工作的实

际情况进行认定后授予相应的处方权。  

对于处方权的使用，《办法》规定了未取得处方权的人员及被取消处方权的医师不得开具处方。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不得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还规

定了除治疗需要外，医师不得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和放射性药品处方。还规

定了未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处方调剂工作。 

从以上处方权管理规定，结合医院信息系统可以看到，信息系统中的用户权限管理子系统需要

对具有处方权医师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权限，以及具有调剂权药师的调剂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的调剂权限进行管理。在医师权限上要增设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方权限，

在药师权限上也要增设调剂权限。通过信息系统的药品字典中添加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标志，

在处方和调剂程序上设置操作权限，基本能够达到《方法》对处方权管理的要求。在实际应用中，

还必须加强用户和密码的管理，克服密码设置简单或一个用户多人使用等问题。 

引进第三方监管的电子签名认证服务是处方权限管理的有效方法，也是解决电子处方手工签名

问题的唯一有效措施。《办法》没有提及电子签名的使用。按照国家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电



子签名法》，由第三方认证的电子签名用于处方签名具有法律依据，目前国内已有医院在试用。卫生

管理部门应该尽快制定医疗卫生行业电子签名的实施细则，以规范其应用。 

 

3． 开具处方的流程管理 

《办法》对于开具处方的流程管理，规定了医师利用计算机开具、传递普通处方时，应当同时

打印出纸质处方，其格式与手写处方一致；打印的纸质处方经签名或者加盖签章后有效；药师核发

药品时，应当核对打印的纸质处方，无误后发给药品，并将打印的纸质处方与计算机传递处方同时

收存备查。还规定了除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和儿科处方外，医疗机构不得限制门

诊就诊人员持处方到药品零售企业购药。还规定了医疗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内同类

药品相关信息告知患者。 

《办法》对门诊就诊人员就诊、交费、取药过程中纸质处方和电子处方的各个流程环节都有明

确规范，信息系统的门诊流程和操作要根据该规范进行设置和调整，取消就诊人员只有在交费或者

取药之后才能拿到处方的限制，还要为就诊人员提供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内同类药品相关信息查阅服

务。合理的流程应该是：医生在门诊医生站开具处方，确认后打印处方、医生签字、交就诊人员，

同时处方通过系统传输到门诊收费处，就诊人员可以持处方交费取药，也可以持处方到药品零售企

业购药。 

 

4．调剂处方的规范化 

《办法》对于处方的调剂，规定了取得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方可从事处方调剂工

作。还规定了药师应当凭医师处方调剂处方药品，非经医师处方不得调剂。还规定了药师调剂处方

时必须做到“四查十对”：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

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还规定了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

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应当告知处方医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

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按照有关规定报告。 

医院信息系统中的合理用药子系统和处方审核子系统要按照《办法》的要求，规范药师在处方

管理中调剂处方的行为，并建立处方医师与药师之间的信息通道，以方便就诊人员、医师和药师处

理调剂处方时出现的问题。 

 

5．处方评价 

《办法》对于处方的监督，规定了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处方评价制度，填写处方评价表，对处方

实施动态监测及超常预警，登记并通报不合理处方，对不合理用药及时予以干预。处方评价表包括

的主要项目指标有患者平均就诊时间、患者取药时药师平均发药交待时间、平均每张处方用药品种



数、抗菌药使用百分率、注射剂使用百分率、通用名药品占处方用药的百分率、基本药物占处方用

药的百分率、按处方实际调配药品的百分率、患者了解正确用法的百分率等内容。 

处方评价表是对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处方管理、费用控制等情况实施的综合评价。卫生管理部

门和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办法》的要求，建立“计算机处方评价系统”，按照处方评价表的数据项目

和计算办法，从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的数据库中提取就诊人员的有关数据进行计算。评价表内的部

分项目，如就诊时间、发药交待时间、患者是否了解用法等，在目前的信息系统数据库中也许还没

有相应数据，可以在信息系统的应用程序中加入这类数据的采集和记录功能，以实现处方评价的信

息化操作。 

 

6、信息化应用促进《办法》的施行 

信息化是现代管理的先进手段，通过信息化应用使管理实现高效、规范和准确。在药品处方管

理中，信息化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医院可以根据医院药事委员会制定的“药品处方集”建

立本机构的信息系统“基本用药供应目录”数据字典，规范药品名称、品种、剂型、剂量和参考价

格等内容，医生在医生工作站开具处方或医嘱时只能在“基本用药供应目录”中选择药品，对处方

和医嘱的管理十分有效。又如上面提到的处方评价，如果医疗机构的处方、药品和费用实现了信息

管理，其评价分析结果将更加真实准确。 

作为医院信息的管理和技术部门，应该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信息系统的处方管理流程

和操作做出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保证《办法》得以有效施行。同时药品管理和使用部门也应该积极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办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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